
关于做好拟聘任系室负责人

考察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根据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精神，学院近期对拟聘任系室负责

人进行考察。为做好考察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察范围

院党委负责本次考察工作，委派考察组对相关单位拟聘任

人员组织考察工作。各系室拟聘任人员名单见附件 1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各考察组由 1 名院领导、1 名工作人员组成，组长由院

领导担任。

考察工作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：

（一）谈话对象填写政治素质考察正反向测评表、民主

测评表（附件 2、3）。表格可以在考察前 20 分钟发给谈话对

象填写，请提醒谈话对象不要漏填《政治素质考察测评表（正

向）》中的“总体评价”和《民主测评及征求意见表》中的“是

否同意聘任”。

（二）考察谈话。参加考察谈话的人员一般 8—10 名，

主要包括考察对象所在单位教职工代表。谈话时，考察组引导

谈话对象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全面客观地进行评价。

既谈优点，也谈不足，缺点和不足是撰写考察材料中必不可少

的一项内容；既反映考察对象的工作情况，也反映考察对象八



小时以外的情况。最后谈话对象要表态，是否同意聘任考察对

象。

（三）与考察对象本人谈话。考察对象本人一般放在最

后谈。谈话前，考察对象本人填写《政治素质个人自评表》

（附件 4），并交考察组。

考察谈话结束后，请考察组完成政治素质考察测评表 、

民主测评表的统计工作，并在统计结果表上注明发表张数、

收表张数及各类情况票数，两人签名。测评的统计表、原始

表交院党务办存档。

干部考察组根据考察谈话、个人自查、群众测评等情况，

对考察对象提出考察结论，并写入考察材料。如谈话过程中有

问题反映，需进行调查核实，遇到重要问题请及时与院党务办

沟通。

（四）形成考察材料。7 月 25日下班前，各考察组将考

察材料报院党务办（304 室）。

三、纪律要求

实行考察工作责任制。考察组必须坚持原则，公道正派，

深入细致，如实反映考察情况和意见，对考察材料负责，履

行风气监督职责。严肃系室负责人聘任工作纪律，凡经查实的

违反聘任工作纪律的行为，均予严肃处理。

考察对象在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的情况，可以向



考察组反映，也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等形式向院党务办或

院纪检委员反映。

院党务办电话：13952922825

院纪检委员电话：15951283331

院党务办信箱：lxq@ujs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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